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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本科高校基础研究联合专项

申报单位

昆 明 学 院

大 理 大 学

玉溪师范学院

曲靖师范学院

楚雄师范学院

红 河 学 院

保 山 学 院

普洱学院

文山学院

昭通学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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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与云南省 12

所地方本科高校共同出资设立“云南省地方本科高校基础研

究联合专项”（以下简称“地方高校联合专项”），引导云南省

地方本科高校围绕《云南省产业强省三年行动（2022—2024

年）》制定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铝谷、光伏之都、先

进制造业、绿色能源产业、烟草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

药产业、数字经济、文旅康养产业、现代物流业、出口导向

型产业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贯彻落实《云南省教育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培养壮大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提升地方本科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校

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为云南省重

点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储备。

现发布《2024年度云南省地方本科高校基础研究联合专

项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请理事成员单位

根据《指南》要求，认真组织 2024年度云南省地方本科高

校基础研究联合专项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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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地方高校联合专项”仅适用于资助联合专项理事成员单

位的科研人员，开展有利于推动各校学科建设，有利于培养

创新人才，有利于推动云南省重点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

二、项目类别和拟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分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研究周期

为 3年。项目总经费 1500万元，拟资助重点项目 8项，资

助标准为 40万元/项；拟资助面上项目 100项，资助标准为

10万元/项；拟资助青年项目 36项（理事成员单位各 3项，

由于 2023年度青年项目未达指标项数，建议各单位申报 4

项以上），资助标准为 5万元/项。

三、资助领域

（一）重点项目资助领域

充分发挥各理事单位学科优势，针对云南省重点产业和

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及交叉前沿科学问题开展前沿研究，加强

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支撑助推产

业发展。重点解决有助于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有助于推

动区域新兴与优势产业发展，推动学科建设，具有较强成果

转化前景的应用基础研究，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方

法和技术等成果。

1.生物医药及康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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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民族药、特色药用动植物资源

（2） 重大疾病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与预防

（3） 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4） 新型疫苗设计、蛋白及 RNA药物

（5） 干细胞、细胞治疗及再生医学

（6） 蛋白组学

（7） 抗衰老研究

（8） 非医疗健康干预研究

（9） 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

（10）大健康产业集群发展

2.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1） 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利用

（2） 污染农田修复

（3） 化学肥料及农药的减施增效

（4） 重要经济作物病虫害防控

（5） 都市农业设施及生态系统

（6） 农业物联网和农机装备

（7） 农产品质量安全

（8） 农业机械化、智慧化及信息化

（9）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

（10）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选择与布局

（11） 高原特色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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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3.资源与环境

（1） 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系统的评价、修复与重建

（2） 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

（3） 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4） 区域气候与环境变化

（5） 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演变与修复

（6） 云南区域可持续发展

（7） 云南金属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勘察

4.新材料

（1） 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

（2） 新能源电池材料

（3） 锡基新材料

（4） 钛基新材料

（5） 光电子微电子材料

（6） 精细化工、液态金属、有机硅、橡胶等新材料

（7） 生命健康领域材料

（8） 其它新型材料

5.数字经济

（1） 人工智能理论及新型设计

（2） 现代通信技术

（3） 大数据背景下的优化模型、算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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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城市、智能教育

（5） “互联网+”背景下的移动互联网技术

（6） 物联网

（7） 信息安全等信息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8） 大数据及能源物联网

（9） 数字商贸、数字文创

（10）算子代数与算子理论

（11）智慧物流

（12）智慧旅游

6.先进装备制造

（1） 磷化工精深加工

（2） 硅化工基础原材料、有机硅单体、中间体

（3） 先进机构变形设计

（4） 重大装备制造过程检测

（5） 运行过程的健康状态评估

7.绿色能源及光伏产业

（1） 电机及控制

（2） 交直流混合柔性供电

（3） 超高压输电

（4） 能源储存

（5） 风力发电及控制

（6） 新能源开发及利用



56

8.食品加工与消费品制造

（1） 云南特色食品及农副食品的制造及加工

（2） 云南特色消费品制造及加工

（3） 云南特色消费品空间营销

（4） 云南消费品产业链延展

（二）面上项目

重点支持围绕云南省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科

学和技术需求自主选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紧扣地方区域经

济发展，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为产业发展和培育提供科

技储备，管理决策和战略定位等，支持基础学科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优势特色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成长。

（三）青年项目

鼓励青年科技人员自由探索，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

科学研究，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独立主持项目和开展创新研究

的能力，激励创新思维，培育创新后继人才。

青年项目由各理事成员单位组织专家评审，推荐立项，

各理事成员单位开展日常管理及结题工作，联合专项办公室

负责备案及审查。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范围

云南省地方本科高校基础研究联合专项理事成员单位。

（二）申请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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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项目申请人条件

（1）项目申请人须是单位的在职科研人员；且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主持承担过省级（含省级）以上

项目。

（2）重点项目申请人的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项目负

责人需在 1969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申请人每年

拟投入的项目研究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2.面上项目申请人条件

（1）项目申请人须是单位在职科研人员；且须具有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或有 2名

与其研究领域相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科技

人员推荐。

（2）面上项目申请人的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项目负

责人需在 1974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3.青年项目申请人条件

（1）项目申请人须是单位在职科技人员，且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位。

（2）年龄在 35周岁以下（项目负责人需在 1989年 1

月 1日（含）以后出生）。

（3）未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省级（含省级）以上项

目。

五、限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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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申请重点或面上或青年项目中的

一项。

（二）在研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包括：重大专项、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基础性、公益性专项项目）负责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以上项目（含 NSFC—云南联

合基金）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及以上项目负责人，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

计划重点、重大项目负责人以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地方高校

联合专项项目。

（三）已主持过国家基金（含自科基金、社科基金）或

同级别联合基金的重大、重点项目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主

持人申报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面上及青年项目。

（四）在研的国家基金项目（包括：国家自科基金、国

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负责人，以及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含

云南省各类型联合专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云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级（含省级）以上负责人，不

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面上及青年项目。

（五）已主持过 2项国家基金项目（含自科基金、社科

基金）及以上级别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云南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级（含省级）以上的人员，不得作为

项目负责人申报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面上及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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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 3项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含云南省各类型联合专项项目，青年项目除外）等省级（含

省级）以上，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项

目。

（七）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含云南省各类型联合专项

项目）被终止的项目主持人，自终止日起，2年内不得申请

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项目。

六、申请书撰写要求

（一）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指南》、

《云南省地方本科高校基础研究联合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云南省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

（二）项目申请实行网上申报、在线填写。申请人通过

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填报《云南省基础研究计

划项目申请书》（简称“《申请书》”），填写《申请书》前，

请先阅读《填报说明》，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

法性负责，不得出现任何违法和涉密的内容。

（三）根据所申请的研究方向或领域，按照“系统内置代

码分类”准确选择申请代码。选择申请代码时，尽量选择到最

后一级。

（四）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应当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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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

中填写信息并在签字签章页上加盖合作研究单位公章，填写

单位名称应当与公章一致。同时，签署合作协议，明确人员

分工、经费使用及相关知识产权等约定。

（五）相关附件

相关附件材料应扫描后作为《申请书》附件一并上传，

具体要求如下：

1.在职攻读学位的项目主持申请人须提供导师同意函原

件。

2.申请重点项目负责人需提供高级职称证明，申请面上

及负责人需提供中级及以上职称证明或博士学位证明。

3.具有中级以下职称（不含中级职称）无博士学位者，

须提供 2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亲笔签字的推荐

信，并注明推荐人单位。

4.申报重点项目需提交省级及以上项目结题证明材料。

5.（1）由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申请人

在项目申请及执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针对相关医学伦理和

患者知情同意等问题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扫描上传所在单位

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证明。

（2）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在申请书中提供依托

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多单

位参与的涉及伦理学研究的申请需分别提供各参与单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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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主管部门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证明文件；境外机构或

者个人与国内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开展涉及人的伦理学相关

的研究，应当出具国内合作研究单位提供的伦理委员会审查

批准的证明文件；研究项目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需在申请

书中说明知情同意书的签署过程和程序。

（3）涉及伦理学相关的地方高校联合专项项目获批准

后如若在执行期间更改研究计划的，需按以上要求重新向省

科技厅提交更改研究计划后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证明。

（4）对于病原微生物研究的项目申请，依托单位和项

目申请人应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以及有关部委、我省关于伦理和生物安全的

相关规定。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项目申请，须扫描上

传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书。

（5）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研究的项目申请应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

（6）涉及实验动物生产、使用的项目申请，须扫描上

传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许可证。

（7）同一研究内容已获得过财政经费资助的，地方高

校联合专项不再立项支持。同一研究内容同一年度获得 2类

及以上项目支持建议的，按财政经费资助较高的类别立项支

持。

6.近五年发表相关代表性研究论文封面、版权页、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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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及论文首页复印件，国外期刊可提供收录证明（电子版）。

7.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当注明得到“云南省地方本科

高校基础研究联合专项 XXX（项目编号）”资助，英文为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Basic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s

of Yunnan Provinci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grant NO. XXX)”。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

发表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

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

告的论文。

8.凡有学术不端或科研诚信问题，一律取消申报资格，

且自申报当年起，两年内不得申报。

七、申报和受理要求

（一）申报方式

申报网址：https://kjgl.kjt.yn.gov.cn/egrantweb/

联合专项管理项目申报单位联系人：

张 亮：0871-65098044（昆明学院）

唐 佳：0872-2219670（大理大学）

范玉洁：0877-2058881（玉溪师范学院）

李文博：0874-8987581（曲靖师范学院）

黄 静：0878-3100683（楚雄师范学院）

赖文瑛：0873-3694760（红河学院）

李怡宏：0875- 2864867（保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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